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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於 101 年 7 月 18 日函覆監察院如附件。 

三、監察院於 101 年 8 月 17 日再次來函就該校督導及落實導師制度提出疑義，本案目前已由本部

訓育委員會進行調查。 

（所附附件逕行轉送林委員） 

（四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台中稻農所得減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7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333） 

林委員就台中稻農所得減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濕穀烘乾為乾穀之折算標準，因稻穀成熟度及地區栽培環境等因素各地區略有差異，經查台中

地區具烘乾設備之公糧業者計 23 家，原經收濕穀之折算標準計有 14 套，鑒於 100 年 2 期起

全面受理農民繳交公糧濕穀，為免引發爭議，爰於 101 年 1 期輔導業者將濕乾穀折算率整合

為 2 套（山線及海線），致部分鄉鎮之折算率有些微調整，惟調整後農民所得仍較彰化、雲

林、嘉義等主要稻作產區略高。 

二、本會為輔導公糧業者訂定合理之烘乾費率，維護農民收益，參酌國內主要烘乾機機型耗油量及

烘乾所衍生之費用估算合理之烘乾成本供公糧業者參考，以柴油價格每公升 33.8 元為例，濕

穀水分含量 28%時烘乾至含水率 13%之乾穀，估算每公斤濕穀烘乾費用約 2.31 元。經查中部

5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公糧業者 101 年 1 期濕穀水分 28%時所收取之烘乾費為 2.0 元，尚在合理

範圍內，與其他地區比較，亦未偏高。另政府為照顧農民已於 100 年 7 月宣布自 100 年 2 期

作起，農民繳交公糧補貼烘乾等費用每公斤乾穀 2 元，以減輕農民負擔。 

（五十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近日豪雨不斷，造成農工業各方面巨額

損失，政府高層以世事難料或百年難得一見的雨量為由，表示難

以防範，但目前推算之 100 年、200 年，甚至 300 年的降雨重現

期距，發生的機率逐漸提高，如果相關單位不積極思考因應之道

，事件將不斷重演，損失也將不斷加劇，亟待檢討改善，重視山

林及水土保持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3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96） 

王委員就近日全臺豪雨不斷，造成農工業各方面巨額損失，政府高層以世事難料或百年難得

一見的雨量為由，表示難以防範，但目前推算之 100 年、200 年，甚至 300 年的降雨重現期距，在

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，發生的機率逐漸提高，如果行政院不積極思考因應之道，事件將不斷重演，

損失也將不斷加劇，亟待檢討改善，重視林及水土保持等問題所提質詢。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

復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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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環保署於今（101）年 5 月 19 日召開「全國氣候變遷會議：公民咖啡館」開幕暨議題聚焦公民

會議，係針對災害、維生設施、農業、水資源等四大群組共 61 項議題邀集國內 NGO 團體及

相關公部門人員共同與會討論。其中，有關水土保持及林業治理等重要問題，於四大群組中

均有相關議題討論，如集水區保育、公共工程生態性與永續性以及防災資訊整合及公開等，

本會亦派員參與各項討論並凝聚共識。 

二、受到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之影響，高強度、長延時降雨現象頻頻發生，臺灣正面臨洪水伴隨土

砂之複合型災害，本會將以硬體減災輔以軟體防災對策因應氣候變遷帶來之衝擊，說明如下

： 

(一)水土保持部分 

1.以集水區健康管理為導向，推動整體性治山防災 

(1)以健康管理為導向，調整集水區治理方向：調整集水區治理方向，將全面控制，改

為有效治理、局部攔阻、土砂無害通過之健康管理新方向進行，辦理集水區動態監

測、集水區生態保育評估、治山防災構造物履歷建檔及治山防災措施調適等工作。 

(2)以空間為概念，劃分集水區治理單元：將針對中央管河川、縣（市）管河川、區域

排水及重要水庫等上游集水區與特定水土保持區等治理單元，辦理野溪土砂災害防

治、土石流潛勢溪流防治以及崩塌地滑地災害處理等保育治理工作。 

(3)以雙防線為手段，強化集水區風險管理：以軟體防災結合硬體減災，持續強化土石

流監測及防災，配合野溪清疏與災後復建，並針對極端氣候，研擬工程措施調適方

法，以有效減輕災害規模。 

2.健全坡地防災體系，強化防災應變能力 

(1)擴大坡地災害潛勢資料調查與應用：以聚落為核心檢討易致災區之現況，確實掌握

致災因子、安全條件、維生管線與道路阻斷等資訊。 

(2)研發複合型災害警戒與監測模式：利用雲端技術結合坡地災害資訊建置，提升防災

監測及預報精度。 

(3)提升社區自主防災能量：落實強化地方政府防災演練，配合環境教育法的實施，培

訓學校師資、地方熱心人士及專業技師等成為防災種子教師，並建立 e 化防災資訊

管道模式，達成深化全民防災目標。 

3.全方位水土保持管理，加強山坡地安全 

(1)健全水土保持法令規章：針對氣候變遷可能帶來之衝擊，重新檢視並積極研修水土

保持法令規章，採多元化管理手段推動全方位水土保持管理業務。 

(2)促進山坡地合理利用：因應氣候變遷，配合國土保育政策，積極研修土地可利用限

度分類標準，並整合各項山坡地環境資訊，落實山坡地土地合理利用。 

(3)減免極端氣候坡地災害發生：提高山坡地開發利用設計標準並加強水土保持維護管

理，推動山坡地預防管理，將主動走入社區及部落，積極輔導農民及弱勢團體重視

水土保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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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林業治理部分 

1.森林對於減緩氣候暖化扮演重要的角色，除持續加強新植造林及撫育以增加森林碳匯

外，另為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衝擊，本會前於 99 年 6 月 15 日召開「因應氣候變遷

農業調適政策會議」廣邀學者專家、產業界、環保團體、及政府相關部門參與，其中

已對於林業經營及森林生態環境提出相關因應策略，將強化現有國有林、保安林地管

理，加強氣候變遷對於植群之監測及研究，並研擬環境敏感地區限制伐採計畫等，以

維護森林覆蓋，發揮森林防災與減災的功能。 

2.另刻正配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積極研擬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－農業與生

物多樣性行動方案」（草案），其中將「建立永續的林業經營調適模式」列為調適策

略之一，期能及早準備降低衝擊所造成的危害。 

3.至針對國有林治山與防災部分，本會林務局已完成「建置國有林堰塞湖監測防災通報

系統」，於豪雨及颱風事件期間，監控堰塞湖之變化，提供即時預警資訊，據以發布

警戒或執行預防性撤離通報作業。另推動「整體規劃治山防災」、「深層崩塌潛勢地

區調查」等計畫，期能加強國有林治理工作及因應緊急防災對策。 

（五十一）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，應透過

宣導以及加強源頭管制，強化民眾正確放生觀念與習慣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310） 

姚委員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，應透過宣導以及加強源頭管制，強化民眾正確放生觀

念與習慣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常見放生行為涉及宗教放生、一般不當釋放或棄養等行為。目前部分法規規定將放生或引進動

物列為禁止或管制行為，如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、地方政府訂定之相關公園管理自治條例、野

生動物保育法第 10 條及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第 11 條。 

二、本會於 100 年完成「水產動植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」公告，民眾未來如果要放生魚蝦

貝類，須先向本會漁業署或放生地之地方政府提出申請，違者依漁業法第 65 條處新臺幣 3 萬

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款。 

三、本會林務局於 99 年 4 月進行商業化/大型放生行為規範可行性評估工作，並於同年 12 月 3 日

舉辦「商業化/大型放生行為規範可行性座談會」，邀請法律及生態學者專家、保育團體及相

關政府部門等，就商業化或大型化放生行為是否適宜訂定法令規範予以規制，進行討論與交

換意見，以提供是否訂法令規範之參考。 

四、為規範不當放生行為，本會已於 100 年彙整現行有關釋放動物之法令，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查處放生行為之參考；另亦函請地方政府，依地方制度法精神制定有關放生之自治條例

。目前已有南投縣政府制定「南投縣放生保育自治條例」，臺中市政府制定「臺中市放生保


